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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部分的内容很多，也很复杂，但主要把握的问题有以下

几个：行政行为的涵义、与行政诉讼相关的行政行为、行政

立法和行政处罚。 第一节 行政行为的概念 [考试大纲要求] 行

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内容指导] 关于行政行为，首先要明确

的是行政行为的概念，因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由多种性质不

同的活动组成的，行政行为只是其中一部分，这部分才可能

引起行政诉讼的后果。至于其他性质的活动，如民事行为，

它只和民事诉讼有关。在司法考试中，明确行政行为的概念

甚至是一个前提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确定是以行政

行为为前提。因而，就有必要明确在行政机关的活动中，哪

些是行政行为。通常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法律

效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行政主体所有行为中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全部。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要件才能成立：（1）主

体要件。行政行为必然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包括行

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职权要件。行政行

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行政职权是行政行为的

核心要素。如果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是没有行使行政职权

，也不是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购买办公大楼的行为是民事

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3）法律要件。行政行为是产生一

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这种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行政行为对于

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影响。如行政许可赋予相对人某种

资格、行政处罚剥夺相对人的权利等。 明确了行政行为的概



念，下面我们就需要回到实践中来看一看，根据上面所讲的3

个要件，行政机关的哪些活动属于行政行为。首先，以主体

作标准，行政机关的全部活动可以分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的行政机关所为的行为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所

为的行为。行政行为就是指那些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

关所为的行为。如果以主体作标准，恐怕我们还要加上一块

，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这些组织虽然不

是行政机关，但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而所为的行为可能是

行政行为。其次，以职权作标准，可以把行政机关的活动一

分为二：一部分是包含着行政职权运用的行为，一部分是不

包含着行政职权运用的行为。第二种行为如民事行为，行政

机关到商店购买办公用品、租借办公用房，这种活动不能动

用行政职权，必须按照民事的等价有偿规则实施。第三，以

法律作标准，行政机关的全部活动可以分为具有行政法意义

的行为和不具有行政法意义的行为。第二种行为如事实行为

，中央气象局的气象台每天向全国广播天气预报，它是一种

事实行为，只不过是将一天的天气变化、气温高低、风力大

小陈述于你，哪一个公民的权利、义务也不会因为这种行为

受到影响，它只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

通过上述3个要素，我们对全部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分解，就

可以知道哪些是行政行为。 [考点提示] 本节考点是确定行政

机关活动属于行政行为的标准。 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分类 [考

试大纲要求] 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

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及

区分二者的意义），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二者

的定义及划分的意义），应申请的行政行为和依职权的行政



行为（二者的定义及划分的意义），单方行政行为和双方行

政行为（二者的定义及划分的意义），要式行政行为和非要

式行政行为（二者的定义及划分的意义），几种特殊的行政

行为（行政终局裁决行为、国家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